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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《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架》已列入晋城市地方标准起草

计划中，并将该标准列入了晋城市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中。该

标准由晋城市民政局提出、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，由晋城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由晋城市民政

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 

（二）起草单位 

主要起草单位：晋城市民政局、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方

圆标志认证技术研究院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、太原科技大学。 

主要起草人：张建婷、张艳萍、柴春锋、王雪娥、王燕妮、

韩玉霞、张瑶、李雅馨、荀羽羽、王潇雅、王雅君。 

二、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

（一）必要性 

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

显示：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26402万人，占人口总数的

18.7%，65岁以上人口19064万人，占人口总数的13.5%。习近平

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，积极应对

人口老龄化，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，推进

医养结合，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，十九届五中全会将“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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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人口老龄化”上升为国家战略。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

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号）《关于建立

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20〕48号）等一系列文件，提出加快发展养老服务

业、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等多项针对性的政策措施。 

标准化工作是有效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，切实改善老年

人生活质量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措施，基本养老服务标准

体系既可作为民政部门规范、监督、指导基本养老服务业发展的

依据，又可作为各养老服务机构规范自身服务行为、加强内部管

理、提升服务质量的标准化管理体制。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化

社会后，为了应对高速增长的老龄化进程，国标委、民政部、卫

健委等部门自2001年起，先后制定了《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

规范》《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》《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

规范》等38项养老服务及老年人相关标准。2017年，民政部、国

标委共同印发了《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》，2021年民政部

出台了行业标准《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》，我国养老

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方向初步明确。随后我省及北京、上海、安徽、

陕西等省市陆续出台了地方养老服务标准体系。 

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的当下，国家关于“养老服务体系”

的表述由“十二五”时期的“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

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”，转变为“十三五”时期的“居家为

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、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”，

进而转变为当前“十四五”时期的“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

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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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可行性 

晋城市基本养老服务工作走在全省前列，我市于2020年发布

《晋城市养老服务条例》，这是山西省养老服务领域第一部地方

性法规。但与先进地区相比，我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不高，社区

养老服务尚处于示范阶段，居家养老仍停留在理念转变的过程

中，养老服务需求增大但是管理与服务仍需进一步规范。迫切需

要建设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，为基本养老服务发展与建设提供

支撑与依据。结合晋城市实际情况，构建晋城市“老有所养”高

质量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，完善基本养老服务内部管理流程和

对外服务体系，形成服务对象、服务站点、服务人员、服务项目、

服务资源、服务风险等各类要素统筹高效运行的基本养老服务新

模式，对于提升养老服务质量、促进养老服务现代化有着重要的

推动作用。 

三、起草过程 

（一）成立标准起草组 

2022年3月，成立了《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架》地方标

准起草小组，制定标准编制工作方案和工作进度安排。 

（二）查阅资料 

2022年4-6月，起草小组广泛收集资料、学习查阅有关标准、

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类学术论文、专著，充分了解和研究基本养老

服务相关服务内容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，为本标准的起草工

作打好基础。 

（三）前期调研 

2022年7月，实地调研了晋城市社会福利院、阳城县演礼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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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敬老院、沁水县康宁护理院、高平市米山镇敬老院等多家养老

机构，情况基本掌握。 

（四）标准起草 

2022 年 7-8 月，标准起草组分工协作，整理和分析基本养

老服务标准化相关理论与实践材料，召开了一次项目研讨会，制

定出该标准的框架和基本技术内容，起草标准草案。 

（五）征求意见与送审、报批 

2022年8月，起草小组在前期研究以及对资料分析整理的基

础上，经反复讨论，明确了该标准的制订方向、编写提纲、总体

框架和相关要素。主要负责人就标准初稿进行研讨与征求意见，

起草小组人员、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询问服务内容、服务项目，在

编写标准内容上交换了意见。起草小组根据讨论反映问题，修改

形成讨论稿。2022年9月，起草小组对收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

认真梳理研究、吸收和采纳，形成标准送审稿，进一步提升了标

准质量，确保标准符合实际工作。2022年10月，起草组按照地方

标准管理流程，将标准送审稿、编制说明和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

理表以及技术归口单位审查意见等材料报送市市场监管局审查。

2022年12月，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，起草

小组根据专家论证意见再次修改完善。2023年4月，晋城市民政

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技术审查会，起草小组根据专家论证

意见再次修改完善后，形成标准报批稿。 

四、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制定原则 

1.规范性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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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

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，

保证标准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。 

2.科学性原则 

本文件的编写充分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

发《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办发

〔2018〕55号）等政策文件，并参考了多地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

各地实践经验，确保了标准的科学性、准确性。 

3.适用性原则 

本文件对晋城市地方政府以及基层服务机构基本养老服务

标准体系构成，以及基本养老服务标准制定、实施、实施监督及

评价等内容进行全面指导，具有较强适用性。 

4.协调性原则 

将本文件适用对象聚焦于技术标准，与政策标准相协调相配

套。 

（二）主要内容 

本标准根据调研实际情况，制定《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

架》，本标准分为7章，主要内容为： 

1.范围 

本文件给出了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构建的术语和定义、基

本原则、一般要求、总体结构、子体系结构。本文件适用于基本

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架的建立。 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章明确了本文件引用的规范性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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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术语和定义 

本章明确了文本涉及的关键名词解释，对基本养老服务、标

准体系进行了定义。 

4.基本原则 

本章共提出保障基本、目标明确，全面系统、协调统一，开

放兼容、动态优化，突出重点、适度超前4项基本原则。 

5.一般要求 

本章将标准体系的构建应符合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。 

6.总体结构 

本章提出了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结构由三个子体系组成，包括

包括基础通用标准子体系、养老助老服务子体系、养老保险服务

子体系。给出了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总体结构图。 

7.子体系结构 

本章提出了基础通用标准子体系、养老助老服务子体系、养

老保险服务子体系的具体内容及事项，给出了子体系结构图。  

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、经济效果 

本文件的制定积极引进标准化管理理念和方法，创新“老有

所养”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运行管理新模式，实现从服务制度化

向服务标准化的提升，进一步推动全市“老有所养”基本公共服

务标准化，构建全市统一协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，打造国内一

流的养老服务品牌，提升社会服务质量与能力，为我市全方位推

进高质量发展营造高效便捷、服务优良的环境。 

六、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外省同类地方标准的联系与区

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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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参考了GB/T 13016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、GB/T 

24421.2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：标准体系等国家

标准，DB14/T 1656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总体框架等地方标

准。 

七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本文件所有内容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（2017修订

本）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以及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标准制定的要求。以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

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印发晋

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专项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等政策文件

为编制依据，参考GB/T 13016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中关于

标准体系总体结构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编制。本文件是结合实际

情况制定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国家强制性标准协调

一致，没有矛盾和抵触。 

八、征求意见处理情况 

本文件起草过程中，起草组先后向本市养老服务机构、高等

院校等征求了意见，起草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分类、归纳、讨论，

并根据意见建议对文本进行了修改。 

九、标准的宣贯措施 

1.加大宣传力度。标准颁布实施后，首先要加大宣传力度，

利用媒体、报纸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。 

2.培训专业人员。标准发布实施后，全市各养老机构应按照

标准组织人员进行培训和学习，提高服务质量和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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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晋城市地方标准《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架》征求意见汇总表 

序号 提出单位或个人 

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(采

纳/部分采纳/

未采纳) 

修改后文本 未采纳理由 
章条 

编号 
修改建议 

1 
晋城市社会福利

院 
1 

增加“标准明细表、标准统计表”内

容 
采纳 已增加  

2 
山西省检验检测

中心 
3.1 增加“基本养老服务”术语 采纳 已增加  

3 
晋城市民政标委

会 
4 调整修改本章内容 采纳 已修改  

4 太原科技大学 5 内容繁琐建议修改 采纳 已重新修改  

5 
国家知识产权局 

专利局太原代办

处 

8/9 
增加“8标准明细表、9标准统计表 ”

章节 
采纳 已增加  

 

征求意见情况： 专业标委会；行业协会；专业学会；  科研机构；  大专院校；消费者或使用者；其他 

 

共收到   5   条，采纳   5  条，部分采纳  0   条，不采纳  0   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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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晋城市地方标准《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架》征求意见汇总表 

序号 提出单位或个人 

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(采

纳/部分采纳/

未采纳) 

修改后文本 未采纳理由 
章条 

编号 
修改建议 

1 
山西省标准计量

技术研究院 
1 删除“和管理” 采纳 已删除  

2 
山西省标准计量

技术研究院 
3.1 重新调整“基本养老服务”术语 采纳 已重新修改  

3 
山西省市场监督

管理局 
4 将“原则”修改为“基本原则” 采纳 已修改  

4 
晋城市民政标委

会 
5 将“基本要求”修改为“一般要求” 采纳 已修改  

5 
山西省市场监督

管理局 
附录 

将“8标准明细表、9标准统计表”章

节修改为附录 A、B 
采纳 已修改  

 

征求意见情况： 专业标委会；行业协会；专业学会；  科研机构； 大专院校；消费者或使用者；其他 

 

共收到   5   条，采纳   5  条，部分采纳  0   条，不采纳  0   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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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晋城市地方标准《基本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架》征求意见汇总表 

序号 提出单位或个人 

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(采

纳/部分采纳/

未采纳) 

修改后文本 未采纳理由 
章条 

编号 
修改建议 

1 
晋城市民政标委

会 

前言 

建议本文件由晋城市民政局提出、组织

实施和监督检查； 

由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

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 

由晋城市民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

采纳 已修改  

2 4 建议对第四章内容进行调整 采纳 已调整  

 

征求意见情况： 专业标委会；行业协会；专业学会；科研机构； 大专院校；消费者或使用者；其他 

 

共收到   2   条，采纳   2  条，部分采纳  0   条，不采纳  0   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